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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以金融机构专项增持贷款和自有资金

增持公司股份实施结果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汇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基于对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

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持股5%以上股东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汇森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榆能汇森）计划自2025年3月12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和

金融机构增持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具体

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 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2.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

12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以金融机构专项增持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截至2025年5月6日，本次增持计划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1%。

在2025年3月12日至2025年5月6日期间， 榆能汇森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7,643,

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0038%。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5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1%暨增持计划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6）。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在2025年3月12日至2025年6月5日期间， 榆能汇森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5,349,

051.00股，占公司总股本1.4760%，增持金额498,996,495.41元（不含佣金及交易税费），

实际增持金额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金额下限，未超过本次增持计划金额上限。 本次增持计

划已实施完毕。

公司于近日收到榆能汇森出具的《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汇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

持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份完成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名称：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汇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增持主体已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截至2025年6月5日，榆能汇森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35,534.9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4760%。

3．榆能汇森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12个月内，不存在已披露的增持计划。

4．榆能汇森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榆能汇森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长期投资

价值的认可，拟定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本次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不超过人民

币5亿元。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榆能汇森将根据市场整

体走势及对公司价值合理判断，在实施期内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以金融机构专项增持贷款和

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 在实施

增持股份计划过程中，增持主体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关于

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

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

6．本次增持不基于计划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也将继续实施本次

增持计划。

7．资金来源：计划增持主体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增持专项贷款。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已向榆能汇森出具《贷款承诺函》，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本次为

榆能汇森增持公司股份提供贷款专项资金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含），且贷款金额不

超过实际增持金额的90%。

8．本次增持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增持计划增持股份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锁定期限的安排。

9．增持主体承诺：榆能汇森承诺增持股份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将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榆能汇森自2025年3月12日至2025年6月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55,349,05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760%，增持金额498,996,495.41元（不含佣

金及交易税费）。 实际增持金额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金额下限，未超过本次增持计划金额

上限，榆能汇森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榆能汇森在本次增持前后的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榆能

汇森

30,000.00 8.00% 35,534.91 9.4760%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 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

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榆能汇森出具的《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汇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持陕西能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五年六月

致：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

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 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

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

络投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

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

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并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开发布了《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为“会议通知” ），上述通知载明了

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方式

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6月6日在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325号渤海水业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王新玲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6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6月6日9:15至15:00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

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开立股票账户的证明文件、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股东代理人提

交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

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

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473人，代表股份30,579,01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6710%。

除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交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对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一）《关于水务集团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履行的提案》

表决情况：同意17,622,8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57.6306%；

反对12,889,7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2.1524%；弃权66,36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17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债务展期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表决情况：同意20,746,9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7.8471%；

反对9,532,5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1.1737%；弃权299,42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9792%。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

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其中，公司对全

部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已对相关议

案回避表决。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法律意见书]

（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王 冠

侯镇山

20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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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6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6日 （星期五）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的时间为

2025年6月6日（星期五）9:15至15:00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325号，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新玲女士。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73人，代表股份30,579,0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7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6,990,8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2人， 代表股份13,588,14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3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3人，代表股份30,579,0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7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6,990,8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17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2人，代表股份13,588,1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531％。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结果：

提案1：关于水务集团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履行的提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7,622,862 57.6306% 12,889,780 42.1524% 66,368 0.21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7,622,862 57.6306% 12,889,780 42.1524% 66,368 0.2170%

审议结果：通过。

本提案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履行的相关提案，承诺人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水务集团” ）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且与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兴津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兴津公司” ）互为一致行动人，因此，水务集团和兴津公司为本提案的关

联股东，在本提案的审议中回避表决。

提案2：关于全资子公司债务展期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0,746,986 67.8471% 9,532,596 31.1737% 299,428 0.97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0,746,986 67.8471% 9,532,596 31.1737% 299,428 0.9792%

审议结果：通过。

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对手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兴津公司，且兴津公司与水务

集团互为一致行动人，因此，兴津公司和水务集团为本提案的关联股东，在本提案的审议

中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冠、侯镇山。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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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账户一

1.�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2002 年 3 月 22 日

3.�账户特征：积极进取型

4.�资产配置目标：65％权益类资产，25％固定收益类资产，10％

流动性资产

5.�资产配置原则：本账户资金将积极参与基金市场运作，力求获

得高于基金市场平均收益的增值率， 从而使投资者在承受一

定风险的情况下，有可能获得较高的资本利得。

6.�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债券，以及原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中国保监会” ）允许

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2)�本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不低于本账户资产总值

的 30%，最高可达 100%；

3)�本账户投资将遵守原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7.�投资策略：本账户秉承以研究为本的投资理念和积极投资、成

长投资、 长期投资的投资策略。 通过积极参与基金市场的运

作，力争获取超过比较基准的收益率。

8.�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

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基金市场

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投资账户二

1.�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2002 年 3 月 22 日

3.�账户特征：稳健平衡型

4.�资产配置目标：30％权益类资产，50％固定收益类资产，20％

流动性资产

5.�资产配置原则：本账户奉行稳健、长期的投资原则，在控制投

资风险并保持账户投资组合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 力求获得

账户资产长期稳定的增长。

6.�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债券，以及原

中国保监会允许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2)�本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不高于本账户资产总值

的 60%；

3)�本账户投资于国债及国有商业银行存款的比例不低于本账

户资产总值的 20%；

4)�本账户投资将遵守原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7.�投资策略：本账户秉承以研究为本的投资理念和稳健投资、长

期投资的投资策略。 账户管理人通过积极投资，力争获取超过

比较基准的收益率。

8.�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

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市场风险

和利率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投资账户三

1.�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安心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2002 年 3 月 22 日

3.�账户特征：低风险、中收益、高流动性

4.�资产配置目标：30％固定收益类资产，70％流动性资产

5.�资产配置原则：本账户综合运用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投资工

具，在保证资产安全的前提下，力求获得高于同期银行存款的

稳定回报。

6.�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债券和回购，以及原中国保监

会允许投资的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其他投资工具；

2)�本账户投资将遵守原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7.�投资策略：本账户在保证本金安全和高度流动性的基础上，通过

对宏观经济走向、货币政策、利率走势的判断，合理安排各类资

产的比例和期限，以实现利息收入和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8.�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利率风

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

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投资账户四

1.�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进取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2011 年 11 月 16 日

3.�账户特征：激进型

4.�投资策略：本账户在承担较高投资风险的基础上，主要投资于

证券投资基金，追求较高的投资回报，获取高水平的长期资本

增值。

5.�资产配置比例：90％权益类资产，10％流动性资产

6.�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权益类资产和流动性资产，其中，权益类

资产包括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流动性资产包括活期存款、回

购、期限在 1 年以下（包括 1 年）的短期国债、短期金融债、短

期央行票据和货币市场基金等；

2)�本账户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本投资账户资产总

值的 80%，最高可达 100%；

3)�本账户投资将遵守原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7.�投资策略：本账户秉承以研究为本的投资理念和积极的投资

策略。 通过积极投资参与基金市场的运作，力争获取高于比较

基准的收益率。

(二)�投资连结保险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1.�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和债券投资。 证券投

资基金包括在沪、 深两市公开挂牌交易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

金和在各个基金管理公司及代理机构交易的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债券指本独立账户持有并准备随时变现的债券投资，包

括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投资。

投资账户的下列资产应于合同约定的计价日， 按如下原则进

行估值：

1)�除开放式基金以外的任何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以其在活

跃市场中的报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

估值；

2)�投资账户持有的开放式基金，以其公告的基金单位净值估

值;

3)�投资账户持有的处于募集期内的证券投资基金，按其成本

与利息估值;

4)�于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债券根据市场参与者以询价方式与其

选定的交易对手逐笔达成交易的价格为基础估值;

5)�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

允价值， 本公司应根据具体情况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

估值；

6)�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2.�交易类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按移

动加权平均法计算。

3.�买入返售证券为在证券交易所或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上以合

同或协议的方式，按一定的价格买入证券，于到期日再按合同

或协议规定的价格卖出该批证券， 以获取买入价与卖出价差

价收入的业务。 按买入某种证券成交时实际支付的款项作为

投资成本。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在证券持有期内采用直线法逐

日计提。

(三)�投资连结保险账户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

投资回报率 =(期末卖出价 -期初卖出价)/期初卖出价 X100%

(四)�本报告期末，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的债券资产组合如下：

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政府债券

企业债券

金融债券

同业存单

债券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

40,398,360

214,117,670

-

254,516,030

占比

-

15.87%

84.13%

-

100%

(六)�于本报告期,�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的管理费如下：

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工银安盛安心投资账户

工银安盛进取投资账户

(七)�投资账户投资政策变动

于本报告期，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中没有任何投资政策

的变动。

特此公告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5年 6月 7日

一、 投资账户简介

(本信息公告是依据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编制并发布)

工银安盛进取投资账户

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

货币型基金

基金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89,153,455

128,811,928

18,980,534

236,945,917

占比

37.63%

54.36%

8.01%

100%

(五)�本报告期末，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的基金资产组合如下：

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债券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

货币型基金

基金资产合计

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债券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

货币型基金

基金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98,886,813

356,219,711

578,772,693

33,047,073

1,066,926,290

账面价值

40,292,154

59,831,733

171,094,200

133,300,149

404,518,236

占比

9.27%

33.39%

54.24%

3.10%

100%

占比

9.96%

14.79%

42.30%

32.95%

100%

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政府债券

企业债券

金融债券

同业存单

债券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175,216,580

50,563,960

112,975,110

-

338,755,650

占比

51.72%

14.93%

33.35%

-

100%

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投资的所有债券均为 AAA级。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工银安盛卓越

投资账户

-68,381,487

8,372,342

96,812,801

64,120

36,867,776

20,097,801

334,541

1,103,499

58,033

21,593,874

15,273,902

工银安盛稳健

投资账户

-5,555,514

8,526,001

22,659,127

68,034

25,697,648

11,193,607

186,399

62,457

50,386

11,492,849

14,204,799

工银安盛安

心投资账户

-

45,994

-

1,281,067

1,327,061

325,410

16,263

-

34,384

376,057

951,004

工银安盛进

取投资账户

-18,882,531

130,546

24,020,083

1,313

5,269,411

4,704,662

58,761

333,578

2,776

5,099,777

169,634

2024年年度投资收益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 12月31日止期间

经营收入

证券投资损益

利息收入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经营支出

独立账户管理费

独立账户托管费

交易费用

其他支出

已实现净损益

2024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货币资金

定期存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中： 基金投资

债券投资

应收利息

应收红利

应收申购款

其他应收款

买入返售证券

资产合计

负债

应付赎回款

应付独立账户管理费

应付独立账户托管费

应交税金

其他应付款

负债合计

净资产

独立账户持有人权益

独立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

累计已实现损益

独立账户持有人权益合计

工银安盛卓越

投资账户

12,217,267

-

1,321,442,320

1,066,926,290

254,516,030

6,359,091

23,882

2,683,851

85,157

30,000,000

1,372,811,568

1,940,565

117,849

87,906

378,983

299

2,525,602

1,370,285,966

515,041,436

855,244,530

1,370,285,966

工银安盛稳健

投资账户

4,018,917

-

743,273,886

404,518,236

338,755,650

5,335,107

6,392

1,223,376

18,349

6,000,000

759,876,027

1,402,230

64,790

48,179

246,816

136

1,762,151

758,113,876

530,519,770

227,594,106

758,113,876

工银安盛安心

投资账户

2,575,011

-

-

-

-

-1,847

-

2,731,382

63,056,006

2,000,000

70,360,552

7,654,027

5,349

3,999

-

1,173

7,664,548

62,696,004

47,924,783

14,771,221

62,696,004

工银安盛进取

投资账户

13,689,627

-

236,945,917

236,945,917

-

2,386

905

295,435

25,025

-

250,959,295

225,420

21,659

15,950

108,619

43

371,691

250,587,604

166,031,195

84,556,409

250,587,604

二、 投资账户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三、 投资账户披露信息

2008/01/01-2008/12/31

2009/01/01-2009/12/31

2010/01/01-2010/12/31

2011/01/01-2011/12/31

2012/01/01-2012/12/31

2013/01/01-2013/12/31

2014/01/01-2014/12/31

2015/01/01-2015/12/31

2016/01/01-2016/12/31

2017/01/01-2017/12/31

2018/01/01-2018/12/31

2019/01/01-2019/12/31

2020/01/01-2020/12/31

2021/01/01-2021/12/31

2022/01/01-2022/12/31

2023/01/01-2023/12/31

2024/01/01-2024/12/31

(一)��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投资回报率如下：

工银安盛卓越

投资账户

-34.37%

43.33%

2.05%

-17.46%

5.5%

6.01%

15.74%

30.51%

-8.93%

11.83%

-16.41%

28.55%

37.69%

6.84%

-14.52%

-7.94%

1.17%

工银安盛稳健

投资账户

-17.17%

17.99%

3.02%

-8.85%

3.46%

2.04%

10.77%

15.45%

-3.13%

5.63%

-5.41%

12.53%

17.16%

2.49%

-6.69%

-2.23%

1.88%

工银安盛安心

投资账户

1.42%

0.59%

0.97%

2.31%

2.73%

2.49%

3.23%

1.84%

1.75%

2.98%

2.78%

2.15%

1.73%

1.82%

1.41%

1.70%

1.47%

工银安盛进取

投资账户

-0.29%*

-0.24%

4.31%

19.2%

40.55%

-13.99%

13.99%

-22.89%

40.91%

51.15%

6.15%

-20.75%

-11.94%

0.25%

*注：自账户设立日起

投资回报率

8.�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

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基金市场

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20,097,801

11,193,607

325,410

4,704,662

证券代码：000151� � � � � � �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 � �公告编号：2025-40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子公司重大诉讼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阶段：案件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下属子公司为本次诉讼的原告；

3、涉案金额：合同欠款人民币47,725,337.1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等；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影响。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报告，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加

坡亚德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亚德（上海）环保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德系统” ），因

亚德系统与三门德鑫废矿物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鑫公司” ）、苏州盛元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盛元公司” ）关于《三门德鑫废矿物油有限公司年处置4万吨废矿油一体

化综合利用项目EPC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EPC合同” ）及《还款及债务加入协议》

（以下简称“债务加入协议” ）下德鑫公司、盛元公司欠付合同款事宜，亚德系统向浙江省

台州市三门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门法院” ）提起诉讼，三门法院于近期出具《受理案

件通知书》【(2025)浙1022民初1942号】，受理该案件。

为进一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减少诉讼执行风险，亚德系统在提起诉讼的同时向三门

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 2025年6月6日，亚德系统收到三门法院就财产保全出具的《民

事裁定书》【(2025)浙1022民初1942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亚德（上海）环保系统有限公司

被告一：三门德鑫废矿物油有限公司

被告二：苏州盛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被告二持有被告一62%的股

权。

受理法院：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人民法院

（二）纠纷起因

2021年4月15日， 亚德系统与德鑫公司就其年处置4万吨废矿物油一体化综合利用项

目签署了EPC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56,304,220.72�元。 2022年9月，亚德系统与德鑫

公司，盛元公司签署《债务加入协议》，就EPC合同下德鑫公司未付的合同款约定了具体还

款安排，约定盛元公司加入债务，与德鑫公司对亚德系统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2021年12月30日， 亚德系统按EPC合同约定完成主要设备和材料全部到现场并安装

验收的工作，德鑫公司签发机械完工证明。 2022年10月15日，德鑫公司出具《三门德鑫废

矿物油有限公司年处置4万吨废矿物油一体化综合利用项目EPC合同设备系统共同验收意

见》。

德鑫公司和盛元公司未能按照《债务加入协议》按时足额向亚德系统偿还欠付的合同

款，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亚德系统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德鑫公司和盛元公司提起诉讼。

（三）诉讼请求

1、二被告向亚德系统支付欠款本金人民币47,725,337.11元；

2、二被告向亚德系统支付截至2025年4月18日的利息人民币12,011,197.12元，并以

实际欠款本金为基数，自2025年4月19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每日0.035%的利率支

付利息；

3、二被告向亚德系统支付其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

4.、二被告向亚德系统支付其为本案支出的保全费、保全保险费。

三、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审判结果、判决执行情况均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本

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下属子公司因被侵害利益提起诉讼，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进行的正当举

措；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1、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邦食品 公告编号：2025-051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2025年5月8日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邦食品” 或“公司” ）与厦

门建发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物产” ）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约定，公司与财务

投资人应于《重整投资协议》生效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签署投资协议，目前二十个工作

日已届满，公司仍在与多家财务投资人进行商务谈判，以争取对公司更有利的投资方案，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重整及预重整事项概况

2024年8月9日，宁波中院作出（2024）浙02民诉前调595号《决定书》，决定对天邦食

品进行预重整。 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1）。

2024年8月27日，宁波中院作出（2024）浙02民诉前调595号《通知书》，指定北京大

成律师事务所、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担任天邦食品预重

整阶段的管理人（以下简称“预重整管理人” ）。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法院指定预重整管理

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5）。

公司于2024年9月3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01），公司债权人应于2024年10月8日（含当日）前向预重整管理人申报债权。

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披露了 《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06），意向重整投资人应于2024年10月20日18：00（预重整管理人可以根据招募情

况决定延长报名期限）前，根据公告要求将报名材料提交至预重整管理人。

公司于2024年10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进展公告》，共收到5家

产业投资人，2家财务投资人提交的正式报名材料。

2025年2月8日，公司收到宁波中院送达的(2024)浙02民诉前调595号之一《决定书》，

宁波中院准许天邦食品的延期申请， 决定延长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预重整期间至

2025年5月9日。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收到法院延长预重整期限决定书及变更预重整管

理人办公地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2025年5月8日，公司与产业投资人签订了《重整投资协议》并收到宁波中院送达的

（2025）浙02破申7号《决定书》，宁波中院准许天邦食品的延期申请，延长天邦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的预重整期间至2025年11月9日。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与产业投资人签署〈重整

投资协议〉暨预重整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及《关于公司收到法院延长预

重整期限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二、与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还在与多家财务投资人进行商务谈判，以争取对公司更有利的投资方案，截

至目前尚未与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为保证后续预重整及重整工作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公司将继续积极与财务投资人进行商务谈判并根据谈判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1、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法院同意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最终裁定

受理公司重整，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并

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若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

3、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

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对公

司的重整申请，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

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关于与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可能存在因公司与财务投资人无法就

《重整投资协议》的具体内容达成一致导致《重整投资协议》最终未能签署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

整等事项（2025年修订）》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

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283� � � � � �证券简称：钱江水利 公告编号：临2025-020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49,973,128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9,973,128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12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4〕1293号）同意注册，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

象发行普通股66,630,837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8.7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581,020,898.64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8,650,266.16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72,370,632.48元。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66,630,837股于2024年12月12日上市，其中，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水

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水务” ）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

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560,824,898股。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中国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6,657,709 145,255,222.48 18

2

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海南）有限公

司-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南昌）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880,733 59,999,991.76 6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433,486 56,099,997.92 6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302,752 54,959,997.44 6

5 南昌市国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587,155 39,999,991.60 6

6 青岛惠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40,366 29,999,991.52 6

7 王梓旭 3,440,366 29,999,991.52 6

8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394,495 29,599,996.40 6

9 振兴嘉杰壁虎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278,182 28,585,747.04 6

10 杜道广 1,892,201 16,499,992.72 6

11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行远富泽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22,477 15,019,999.44 6

12 罗赛 1,720,183 14,999,995.76 6

13 西藏星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720,183 14,999,995.76 6

14 浙江广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20,183 14,999,995.76 6

15 杭州瀚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20,183 14,999,995.76 6

16 J.P.�Morgan�Securities�plc 1,720,183 14,999,995.76 6

合计 66,630,837 581,020,898.64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暨限售股形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494,194,061股增加至560,824,

898股。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配股、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15名，分别为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海南）有限公司-

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南昌）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南昌市国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青岛惠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梓旭、华安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振兴嘉杰壁虎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杜道广、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行远富

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罗赛、西藏星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广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杭州瀚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J.P.� Morgan� Securities� plc。

上述15名股东在本次发行时均承诺， 其认购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于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前述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针对本次限售股流通的核查意见如

下：

（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四）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数量为49,973,128股， 占公司总股本560,824,898股的

8.91%， 占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10.11%， 占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9.18%。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5年6月12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1

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海南）有限公司

-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南昌）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880,733 6,880,733 1.23%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433,486 6,433,486 1.15%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302,752 6,302,752 1.12%

4 南昌市国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587,155 4,587,155 0.82%

5 青岛惠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40,366 3,440,366 0.61%

6 王梓旭 3,440,366 3,440,366 0.61%

7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394,495 3,394,495 0.61%

8 振兴嘉杰壁虎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278,182 3,278,182 0.58%

9 杜道广 1,892,201 1,892,201 0.34%

10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行远富泽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22,477 1,722,477 0.31%

11 罗赛 1,720,183 1,720,183 0.31%

12 西藏星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720,183 1,720,183 0.31%

13 浙江广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20,183 1,720,183 0.31%

14 杭州瀚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20,183 1,720,183 0.31%

15 J.P.�Morgan�Securities�plc 1,720,183 1,720,183 0.31%

合计 49,973,128 49,973,128 8.91%

（四）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6,630,837 -49,973,128 16,657,70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94,194,061 49,973,128 544,167,189

股份合计 560,824,898 - 560,824,898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